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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金条”罗生门

我迅速拨通了申请人的电话先

了解情况， 听到那头传来焦急的声

音： “请法院帮帮我， 我收到的金

条都是假货！”

这番话令我大吃一惊： “确定

吗？ 从你提供的照片看， 金条上可

是写着‘菖菖银行金条’ 的字样。”

“确定！” 对方几乎是带着哭

腔回应， “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的。”

“既然是假的， 你们为什么还

签了收条呢？” 我追问道。

“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对方会

造假， 到银行询问才发现自己被骗

了。”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虽然还未

通知被申请人到庭， 但我已预感这

起案件将会十分复杂。

一方声称已经“履行”， 另一

方却要求强制执行， 这背后必然有

着某种隐蔽的不诚信行为。

翻看卷宗， 我继续梳理着事情

的来龙去脉。

本案申请人王女士， 是王大伯

与前妻所生， 王大伯离婚后与许阿

姨再婚， 并育有一子小王。 2022

年 6 月， 王大伯病逝且未留有遗

嘱， 生前也未与人签订过遗赠抚养

协议。

此后， 王女士将继母许阿姨及

小王诉至法院， 要求分割王大伯的

遗产。

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许阿姨和

小王向王女士交付 4.5 根金条 （每

根 100 克）， 并处理相关股权过户

及银行存款分配事项。

判决后， 王女士委托丈夫李先

生与小王完成了四根金条的交接，

至于剩余的 0.5 根金条， 双方约定

按黄金市场价格折价支付给了王女

士， 王女士一方也签署了收条。

然而， 当王女士拿着收到的这

四根“金条” 去银行鉴定时， 却被

告知， 这些金条根本不是黄金， 而

是仿品， 甚至每根的重量也只有

50 克， 并非约定的 100 克。

至此， 事情似乎陷入了“罗生

门”： 一方面， 王女士一方签署的

收条表面上可以证明小王和许阿姨

已经交付了金条， 但如果交付的是

假金条， 那么小王一方可能涉嫌欺

诈； 另一方面， 如果交付的是真金

条， 而王女士故意调包， 则她可能

涉嫌恶意申请执行。

案件的复杂和人物关系的特殊

让我意识到， 仅凭当前的证据和法

律条款， 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我决定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进

行执行谈话。

“迷雾”更加浓厚

接待室里， 李先生出示了涉案

的四根“金条”， 并直言不讳地表

示他认为是小王一方进行了造假。

“我给你的金条肯定是真的，

你也签了收据， 我已经履行了我的

义务。” 小王冷冷地回应， 显然不

愿继续讨论此事。

“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 银行

怎么说是假的！ 而且这些金条的重

量也不对， 根本不是 100 克， 只有

50 克！” 李先生的质问带着愤怒和

激动， “你怎么能骗你姐姐呢？”

面对姐夫的质询， 小王显得极

为不耐烦， 表示自己有急事处理，

要求尽快结束谈话。

看着小王的态度， 李先生更加

气愤， “你姐姐信任你， 我才没有

在交付时仔细检查金条。 你是不是

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就想霸占你

爸爸的遗产！” 李先生越说越激动，

“不只是金条， 你还转移了其他财

产！”

“你这是诽谤！” 小王也激动

起来， 愤怒反驳。

眼看继续争论没有实质性结

论， 双方也陷入更为对立的局面。

面对这些“金条”， 我决定将这些

金条扣押， 并向各方明确说明后果的

严重性： “事情的真相或许只有说谎

者自己最清楚。 现在金条已经被法院

扣押， 如果后续送交鉴定， 将使事情

走向不再由当事人掌控， 我建议你们

慎重考虑今日的局面。”

听我说完后， 小王表示要去卫生

间， 而后居然径直扬长而去。 这出乎

现场所有人的意料。

尽管在法院的劝导下， 不久后小

王重新回到了接待室， 表面上表示愿

意继续沟通， 但他的行为着实让案件

的迷雾更加浓厚。

这些金条是否就是当初被执行人

交付的原物？ 欺诈行为是否成立？ 小

王的行为是心虚的表现还是另有缘

由？

我在心里不断“预演” 案情的发

展， 倍感揪心， “无论是哪一种情

形， 不仅不诚信的一方将面临法律的

严惩， 另一方也将成为受害者， 因为

这意味着继母女之间、 同父异母的姐

弟间的情谊也将就此分崩离析……”

“狸猫换太子”的替代履行

经过反复权衡， 我意识到， 黄金

的真假需要鉴定才可分辨， 但双方之

间的亲情或许更需努力才能维护。 了

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加以善意引导才

是上策。

从当时的情况看， 双方如果继

续直接对话， 还是会充满“火药

味”。 我决定采取区分策略， 分别约

双方单独谈话， 并将话题引向双方

的亲情关系。

渐渐地， 王女士一方回忆起与

弟弟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谈到父

亲生前的点滴， 情绪渐渐得到平复，

也表示不愿意让金条的真假问题破

坏了家庭的和睦， 并希望能够找到

一个解决办法， 既能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又不至于让家庭关系彻底

破裂。

小王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在单独谈话中， 他对之前的态度进

行了反思， 表示愿意与我沟通， 可

以配合法院的工作， 至少不像之前

那样试图逃避问题。

随着双方敞开心扉， 我感觉到

事情已然出现转机。

“王大伯虽然没有留下遗嘱，

但我相信， 他肯定希望你们一家人

能够继续和睦相处。” 在唤起亲情回

忆的同时， 我也不断讲明案件的严

重后果， “无论金条真假， 必有一

方存在恶意。 任何一方的继续坚持

其实都是将自己和对方往深渊里推，

你们双方都要做好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的准备。 但我相信， 这份‘恶意’

即使是坚冰， 也终该融化， 因为你

们是至亲！”

至此， 双方态度终于有了质的

改变， 我又给了双方进一步冷静思

考的时间。

几天后， 我意外地接到了许阿

姨的电话。 她表示， 希望通过法院

的调解工作， 达成一种对两个孩子

都有益的解决方案。

听完电话后， 我更坚定了， 要

找到一种既能保护法律权益， 又能

维护家庭和睦的最优解决方案。 终

于， 经过反复沟通和引导， 双方同

意和解， 并一起协商解决办法。

在我核实到小王有其他金条可

以履行义务后， 双方最终商定， 小

王交付给王女士四根其认可的金条，

王女士则撤销执行申请。 扣押的金

条也由小王取回， 剩余事项由双方

协商处理。

对于这种折中的处理方式， 双

方也都表示满意。 虽然案件顺利执

结， 但毕竟两方中确实有人存在不

诚信的行为， 对此必须予以负面评

价。 因此， 我又进行了相关的批评

教育工作。

“感谢您的专业和耐心， 让我

的执行请求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处理，

谢谢。” 没过几天， 王女士送来了一

封感谢信。

在这起案件中， 金条的真假虽

然引发了纠纷， 但真正触动人心的

却是那段因继承而变得复杂的亲情。

通过善意和理解， 我们不仅实现了

公平正义， 也避免了这个重组家庭

滑向深渊。 可以说， 本案得以圆满

解决， 不仅是强制执行的成功， 更

是善意执行的胜利。

在法律的天平上， 真正的平衡

往往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真诚

引导。 作为一名执行干警， 在处理

家事纠纷时， 善意的执行与法律的

公正往往需要相辅相成， 金钱和法

条诚然重要， 但维护和修复破碎的

亲情也是我们应当学会的重要课题。

（本案执行法官： 徐嘉辉，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 徐嘉辉 杨泓艺

在办案的这些年里， 我深知一个个案件就像一场场复杂的博弈， 有时表面上的

问题往往会掩盖深藏其中的纠葛。

就比如这个案件， 刚收案时， 我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好奇： 都说执行工作干得好

不好， 最直接的标准， 就是能否让当事人的胜诉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 巧了， 这

居然真是一宗涉及金条交付的执行案件。

然而， 当我细细翻阅案件材料时， 这份好奇很快就被疑问取代———申请执行书

上明明写着金条已经悉数交付， 也附有收条， 为什么申请人还要继续申请强制执行

呢？

弟弟给的金条

竟然是假的？
拨开执行迷雾 修复破碎亲情


